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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事件調解流程



勞動事件法勞動事件法之之影響重點影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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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事件法第2條
一、基於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

會議決議、勞動契約、勞動習慣及其他勞動
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

二、建教生與建教合作機構基於高級中等學校建
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建教訓練
契約及其他建教合作關係所生民事上權利義
務之爭議。

三、因性別工作平等之違反、就業歧視、職業災
害、工會活動與爭議行為、競業禁止及其他
因勞動關係所生之侵權行為爭議。

【擴大適用範圍】

勞動事件，係指下列事件：

與前項事件相牽連之民事事件，得與其合併起訴，或於其
訴訟繫屬中為追加或提起反訴。



以年收入50萬為例，確認

僱傭關係訴訟，應繳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
以10年作為繳裁判費的基準， 500萬為訴
訟標的金，勞工須先繳裁判費，50500元。

勞動事件法
以5年作為繳裁判費的基準， 250萬為訴
訟標的金，勞工只先繳1/3裁判費，
25750×1/3=8583元。

【訴訟事件裁判費徵收】

（400 × 99+10900=50500）

（150 × 99+10900=25750）



民事訴訟法§ 277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
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不在此限。

法院名言
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



勞動事件法第35條

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
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
有提出之義務。

【應備文書提出之義務】

(如勞動基準法第23條之工資清冊，
第30條第五項之出勤紀錄等)



勞動事件法第36條I、V
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
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
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
處NT$3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
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
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
證之事實為真實。

【違反證物提出命令之效果】



勞動事件法第37條

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
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
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
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
獲得之報酬。

【勞工工資之推定】



勞動事件法第38條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
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
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
執行職務。

【勞工工時之推定】



勞動事件法第49條I

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
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
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
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

之定暫時狀態處分。

【定暫處分狀態】



勞動事件法第50條
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
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勞工之
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
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
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
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
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
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
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

【定暫處分狀態】



控 告 實 例

勞工請求雇主給付積欠之加班費，
法官必須在勞工主張的範圍內，就雇
主否認的部分，逐一查明有無加班的
事實、是否應給未給多少加班費。

勞工主張雇主解僱不合法，雇主
則主張合法終止勞 動契約，雇主有哪
些事證可否證明勞工有勞基法第11 、
12條之事由，也要一件一件慢慢查。



【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342~345】

民訴§342I規定：「聲明書證，係使用他造
所執之文書者，應聲請法院命他造提出。」

民訴§343規定：「法院認應證之事實重要，且
舉證人之聲請正當者，應以裁定命他造提出文
書。 」

民訴§344I規定：「下列各款文書，當事人有提
出之義務：……二、他造依法律規定，得請求
交付或閱覽者。…五、就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
項所作者。」

民訴§345I規定：「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
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
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



勞動事件法施行之影響-1

控 告(自請離職後)

控告雇主未依法給付延長
工時工資 (加班沒給加班
費及未按工資額計算)

雇主若無法舉證，
推定工資與工作時間



【2019-05-27 聯合報 記者邱瑞杰╱即時報導】

 

被解雇 司機要回加班費259萬元

精選新聞

冷姓貨櫃車司機被倉儲物流公司無預警解
僱，整理離職前5年期間工時資料，提告
要求業者給付加班費259萬多元。業者辯
稱，冷男依載貨趟數及里程核算「獎金」，
無底薪，雙方為承攬關係，無勞動契約，
無理由請求加班費。基隆地院認定，雙方
契約雖以承攬為名義，但工作要求符合人
格、經濟、組織從屬性要件。雙方有僱傭
關係，判業者須付加班費。全案可上訴。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
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
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
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不受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
37條、第49條規定之限制。

勞基法勞基法§§8484之之11

保全業之保全人員、電腦管制中心監控人員、經理級以上
人員符合勞基法施行細則第五十條之一第一款規定者。

【 87.07.27.台87勞動2字第032743號函】





【103年11月21日釋字第 726 號】

 

…勞基法第84條之1 有關勞雇雙方對於
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
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
管機關核備，該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
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
條規定之限制，自不容勞雇雙方以契約
自由為由規避之。

大法官解釋

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等另行約定未經核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等另行約定未經核
備，是否仍受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限制？備，是否仍受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限制？



特殊工作者之工時豁免判定

•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下列人員
‧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

‧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者

‧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勞§84-1 、勞細§50-1】

• 書面契約
得由勞資雙方另行約定正常工時、延長工
時、例假、休假、特別休假、女工夜工

• 契約內容不得影響勞工健康及福祉

• 應報地方主管機關核備



中高齡勞工，回家吃自己

 

【勞動部104年11月2日勞動條2字第1040132228號函】 解釋令

自105年1月1日起，於檢視適
用勞基法§84-1之按月計酬工作者，
每月工資是否符合基本工資規定時，
其工資計算公式修正如後：即在核
備之正常工作時間內，每月工資應
不得低於每月基本工資額加上以每
月基本工資額計算之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乘以（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時
數-174）小時之總合金額。



勞雇雙方約定月工時為240小時，如何
檢視是否符合基本工資規定？
勞雇雙方約定月工時為240小時，如何
檢視是否符合基本工資規定？

法
定
月
工
時

勞
雇
約
定
月
工
時

174hr

基本工資 勞§24

基本工資＝23100＋(240－174) ×96.25＝29453

240hr

1 ：1

基本工資＝23800＋(240－174) ×99.17＝30345



勞動事件法施行之影響-2

控 告(被免職)

控告雇主解僱不合法 (確
認僱傭關係訴訟)，不論
是否給付資遣費

雇主若無法舉證「合法終止勞
動契約」 ，及盡到「解僱最後

手段原則」，則解僱無效



1.經濟解僱(勞基法11,20)

2.懲戒解僱 (勞基法12)

雇主可解僱的類型與要件雇主可解僱的類型與要件--11



勞基法§11
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因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因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
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員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雇主可雇主可解僱的類型與要件解僱的類型與要件--22



勞基法§ 12
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 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
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四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五 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
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六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雇主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

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雇主可雇主可解僱的類型與要件解僱的類型與要件--33



中高齡勞工，回家吃自己

 

時事分享



新聞分享

 

陳男經保全公司派駐嘉義女中當警
衛，被抓包沒按時巡邏還咆哮校方主管，
陳男被開除後反控僱主非法解僱，提告
要求確認雙方僱傭關係存在，並支付每
月薪資2萬2仟元至復職。最高法院認為
陳男雖工作態度不佳，但保全公司未勸
導督促就開除，違反「最後手段性原
則」，日前判陳男勝訴定讞。

2015年05月14日 黃哲民／台北報導／蘋果日報

不巡邏還咆哮不巡邏還咆哮 保全公司開除警衛判違法保全公司開除警衛判違法



新聞分享

 

勞動部指出很多公司都有人力汰弱留
強，針對考核成績後段半的員工進行資遣，
但雇主只能在有勞基法第11條規定時，才
能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動部強調解
僱是最後手段，當公司認定員工不能勝任
工作時，應該要先窮盡一切改善措施，包
括工作改善、調整工作內容、訓練員工以
提升技能等，在持續一段時間後，如果情
況仍未改善，才能終止契約。

2019年07月17日／邱琮皓／工商時報

未嘗試改善就裁員未嘗試改善就裁員 勞動部：勞動部：違法違法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38號判決】
 

按雇主得否以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為
由，依勞基法第十一條第五款規定，預告終止與勞
工間之勞動契約，應就勞工之工作能力、身心狀況、
學識品行等積極客觀方面，及其主觀上是否有「能
為而不為」，「可以作而無意願」之消極不作為情
形，為綜合之考量，方符勞動基準法在於「保障勞
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之
立法本旨。…解釋勞基法第十一條時，應要求雇主
對終止契約之採用是為對勞工之最後手段，處於不
得不如此實施之方式，倘尚有其他方式可為，即不
應採取終止契約方式為之，亦即須雇主於其使用勞
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
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 1546 號判決】
 

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 2033 號判決】
 

…雇主得解僱勞工。其原因固包括勞工
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 … ，惟仍須雇
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
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
約，庶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倘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情節並非重大，
而雇主仍有其他懲戒方法可施，尚非最
後、無法迴避、不得已之手段，自不得
任由雇主懲戒勞工致達解僱程度。

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

 

…情節重大，是屬於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但
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
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
作規則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
取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
且雇主所為之懲戒性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
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符合上開勞基法規定
之情節重大之要件。則勞工違規行為態樣、初次

或累次、故意或過失違規、對雇主及其所營事業所生
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
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標準。

民事判決



您的工作規則有這樣規定嗎?



勞動事件法施行之新思維

1.事前預防機制

3.有關證據的部分，多由雇主負擔
舉證責任，應訂好管理制度，應
確認工資與非工資的支付辦法，
另雇主就勞工無加班必要性舉證
不足，則應依法給付加班費。

2.解僱事由明確
(確認僱傭關係、保全程序)



擬定工作規則

擬定勞動契約

做好職災風險的防範與轉嫁

薪資結構調整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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